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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法令依據： 

  一、人口販運防制法。 

  二、入出國及移民法。 

貳、處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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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官 or法官  

2.庇護所／工作人

員 

3.勞委會&移民署&

縣市社政單位／

承辦人 

4.司法警察機關／

司法警察  

 

 

 

 

 

 

1.司法警察機關／

司法警察 

2.移民署／專勤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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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業 內 容 

 

 

一、檢察官或法官主動告知被害人並通知原

案件移送機關。 

二、庇護所反映被害人返家意願及相關機關

處理程序：  

(一)庇護所將被害人返家意願向權責安置機

關(勞委會及移民署)反映。 

(二)權責安置機關請原案件移送機關函詢繫

屬地檢署或法院。 

(三)原移送機關函詢繫屬地檢署或法院，並

回覆權責安置機關被害人續安置或可返

家。 

(四)權責安置機關通知庇護所續安置或可返

家，並請轉知被害人。 

 

 

一、原案件移送機關通知移民署專勤隊被害

人可返家，並請辦理送返事宜。 

二、移民署專勤隊依相關程序辦理各項送返

前置作業： 

(一)購置機票及洽訂機位(確實無錢購票者

專案補助) 

(二) (二)檢視有否旅行證件並代補辦 

(三)通知庇護所被害人送返日期、搭乘航班及

抵達時間資料等 

(四)必要時聯繫被害人母國駐台辦事處、我國

駐外秘書單位或委請非政府組織團體，協

助配合辦理送返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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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庇護所／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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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移民署／專勤隊

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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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移民署／專勤隊

人員 

2.庇護所／工作人

員 

3.移民署／移民事

務組人員 

 

 

 

 

一、庇護所告知被害人送返日期及搭乘航班

及抵達時間等，並協助被害人電話聯繫

被害人母國家人告知將返國事宜。 

二、必要時由庇護所或移民署專勤隊通知母

國家人被害人將返國事宜。 

 

 

 
 

一、由移民署專勤隊至庇護所帶離被害人 

，或與庇護所協商被害人交付時間地

點，俾凖時護送被害人至機場。 

二、護送時採 1對 1人力護送，護送全程不

得上銬，並應護送至空橋登機，確認退

橋起飛後始得離開機門。另必要時庇護

所可協助派員陪同被害人至機場。 

三、庇護所請被害人返國後回電庇護所報平

安。  

 
1.購置 

 

  

一、移民署專勤隊確認被害人已搭機離去 

    後，立即回報庇護所。 

二、庇護所接獲移民署專勤隊回報後，進行

檔案註記-已返國，並於上班時間回報移

民署移民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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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注意事項： 

一、本作業流程所稱人口販運被害人係指依人口販運防制法第 14 條、第 17 及第 20 條規定，受

保護安置或分別收容之人口販運被害人或疑似人口販運被害人。 

二、本作業流程所稱權責安置機關如下： 

（一）持工作簽證被害人：勞委會。 

（二）非持工作簽證被害人：移民署。 

（三）未滿 18歲從事性交者(外國人)：各縣市政府社政單位。 

三、本作業流程所稱司法警察機關如下： 

（一）法務部調查局及所屬各調查單位。 

（二）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及所屬各查緝單位。 

（三）內政部警政署及各縣市警察機關。 

（四）內政部移民署及所屬各專勤隊。 

四、辦理護送出境時，應注意護送時安全維護及保密。 

五、護送至機場時，應先持公函(載明法令依據、原因、時間、航班、被護送人及護送人員名冊)，

至航警局發證室申請管制區臨時證進入管制區，必要時得先會請移民署國境大隊同仁陪同護

送。 

六、人口販運被害人或疑似人口販運被害人如係未經許可入境之大陸地區人民，則依「金門協議」

方式送回；即透過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或中華民國紅十字總會協調，並由專人護送至馬

祖後，交由大陸地區接返人員送返。   

 


